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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退补所得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退补的基本情况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香溢融通

（浙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投资）近日收到税务局退回的所得税税

款 15,000,000 元；补缴所得税税款 6,789,824.38 元以及税收滞纳金 2,302,695.90

元。返还财政部门的财政补贴 5,620,000 元（其中 22 万元为多返还的金额，已于

2019 年 8 月 6 日退回）。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金联）近日收到税

务局退回的所得税税款 10,419,675.63 元；补缴所得税税款 4,908,175.09 元以及税

收滞纳金 1,685,958.14 元。 

2019 年 1 月 12 日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香溢投资和香溢

金联在 2015 年确认的投资收益 10,300 万元因存在担保合同须履行差额补足义务

并不满足投资收益确认的必要条件、2016 年未确认两项投资业务清算后的投资

收益且后续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和投资业务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了相应的补足款

项，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上述差错进行了更正。（详见公司 2019-005

号临时公告） 

后经公司申请，税务局同意香溢投资和香溢金联按照以前年度实际情况予以

退税、补税处理。 

二、 该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事项中产生的税收滞纳金合计 3,988,654.04元和实际返还的财政补贴计

入当期损益。 



税务局退回的所得税金额合计 25,419,675.63 元将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

的利润数据产生影响，但对盈亏性质没有影响。 

补缴的所得税金额合计 11,697,999.47 元将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的利润

数据产生影响，但对盈亏性质没有影响。 

上述调整对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需综合考虑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已经调整的财务报表情况（详见公司 2019-013 号临时公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的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将尽快启动程序对 2015 年—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

行更正，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鉴证报告，并在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披露更

正后的财务报表及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鉴证报告。 

上述事项最终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为准。 

 

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正在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将

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7 日 


